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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委員會 
因應「電力市場未來發展：為新的電力供應源所作出的準備」呈交 

立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的意見書 
 
引言 
 
1. 消費者委員會樂於向立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就香港電力市場發展方面提交

意見，包括為新的電力供應源所作的準備及相關事宜例如：開放電網和加強

聯網、配對的規管架構和開放電力市場的時間表，提交意見。 
 
競爭是促進經濟效益的原動力 
 
2. 某些持份者認為改變現狀會影響電力供應的可靠性、和引入競爭帶來的預期

經濟好處可能低於預期。 
 
3. 本會認為就電力市場未來發展的討論，最基本的考慮因素是香港能持續不斷

提高電力供應服務的效率。固然，這可通過行政監管手段，但香港一向成功

地奉行開放市場經濟政策，應盡量利用市場競爭機制以提升服務效率。 
 
4. 香港電力市場有其特性和營商環境，開放市場的初期只會導致有限度的競

爭，原因是現存經營者擁有基建設施的優勢，另建一套基礎建設恐怕是不切

實際或非常困難。此外，當政府和有意加入競爭的公司在不同層次使用現有

基礎建設時，須與現有經營者討論，甚至討價還價。再者，根據同類型經濟

社會的市場開放經驗，開放市場初期取得的得益多數只會惠及商業用家，而

不是住宅的用戶。 
 
分階段開放市場 
 
5. 本會認為應以分階段方式，透過結合監管措施和市場開放政策尋找適當平
衡，為消費者提供有效率和低成本的服務。本會相信政府的行政規管，加上

分階段在可行時引入競爭及開放市場，是最佳的處理方法。 
 
規管監察 
 
6. 本會認為應設立特定機構監察能源市場引入競爭的情況。香港可以汲取其他

先進地區類似的市場開放經驗，從中了解其所犯的錯誤和可達致的好處。其

他經濟地區的經驗顯示，市場開放需要由政府機構不斷進行監察，訂立規

則，快速地處理可能發生的問題，特別是： 
 

(1)  審視基建發展，透過適當投資維持可靠的電力供應。 
 
(2)  保障競爭，例如：立法賦予新經營者在合理條件下有權使用現存經

營者的基建系統。 
 
(3)  保持零售市場價格規管，確保所有消費者均可分享市場開後效率提

高所帶來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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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這規管模式與電訊管理局在香港電訊市場開放時所採納的模式相似。 
 
8. 作為第一步，本會同意維持利潤管制協議安排，和在新的利潤管制協議中加

入保障條款：要求電力公司所有的發展計劃和電費調整必須得到政府批准；

包括發展再生能源的計劃；又每五年檢討准許回報率以確定是否需要調整

等。 
  
9. 維持有效的監管要素是須有足夠資料為基礎作出決定。政府已表明會要求電

力公司向公眾提供更多其他資料(除商業敏感資料外)，例如新發展項目的詳

情、售電情況及增長率等。增加透明度不但可以保障用戶利益，令他們放心，

同時讓可能加入市場的經營者得到所需的資料作投資決定。因此，政府不宜

輕易被電力公司以“商業機密＂為理由，不願意公開所持的數據。在市場未

開放的情況下，有需要要求壟斷的供電商在開放過程內披露更多資料。 
 
加強聯網 
 
10. 在分階段開放市場政策下，本會認為利潤管制協議的條款應規定現有電力公

司提供聯網供電的系統，最終目的是締做有利環境，容許其他競爭的發電公

司可利用電網供電。 
 
11. 首先，透過利潤管制協議的規定，發電公司和基建擁有者可透過雙方或多方

協定促使聯網。最終，這些協議和任何聯營的供電系統（類似其他國家的安

排），由特定監管機構透過發牌機制去規管。 
 
12. 引入新競爭發電公司有兩種途徑 – 透過法律有效的規定，訂明兩間電力公

司有法律責任：(1) 增加彼此之間聯網（在現階段透過新的利潤管制協議），

(2) 開放電網給其他本地發電公司，例如：小型環保可持續發電系統或接連

內地電網。 
 
13. 內地輸電方面，有幾個不會危害電力供應可靠性的方案可以採用，據所知，

來自內地的供電方式有三種：  
 

(1)  由一個指定發電廠提供固定的供應，廠方與香港透過電纜聯繋，而

供應與內地電網系統並無緊密關係。 
 

(2)  經由一個和內地電網系統結合的發電廠提供"固定"的供應，但供應
可能會因要支援內地而中止。 

 

(3)  短期性有經濟效益的交易，適用的時間包括需求分散時和低電力需

求時段內不同系統出現邊際成本差異時。 
 

14. 只有第二種供電方法或會對香港電力供應的可靠性做成不穩定因素，而至少

有兩種方案可以安全地採用。為減低電力市場的不明朗因素，以免影響現存

電力公司和可能加入香港市場的競爭者的投資意慾，本會建議政府應馬上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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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評估研究。 
 

監管零售電費 
 

15. 從其他類似經濟發展程度地區已開放電力市場的經驗看來，繼續監管零售市

場電費價格是必要的。原因是在開放市場初期，新加入市場競爭的發電公

司，不大可能即時令住宅用戶有得益。當市場添加新競爭者時，“摘肥而噬＂

的情況可能會出現。“摘肥而噬＂指一個或多個供應商奪取低交易成本的用

戶（即大商業團體），亦即是利潤較高的客戶，而其他供應商只能為較高交

易成本的用戶(即住宅用戶)提供服務。 
 
16. 這情況是否構成一個重大關注要視乎香港市場的開放程度，和市場競爭的情

況，新競爭者會否令原有經營者處於不利的地位 – 後者一方面必須遵從「全
面服務條款」 即為所有偏遠地區供電，同時又損失顧客。 

 
17. 本會期望政府採取措施保障住宅消費者，不會在引入新競爭者的時候，只有

商業用戶可享受提高效率帶來的得益，而住宅用戶反卻要支付較貴電費 (現
存供電公司有利潤保證，須履行「全面服務條款」)。政府可以考慮兩個可

行措施：一開始引入競爭時凍結住宅用戶電力價格；或競爭的供應者透過支

付行業徵税，以肩負「全面服務條款」的責任。 
 
 
二○○六年六月 


